关于《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耕地占用税管理
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一、公告制定的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1月发布了《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号，以下简称《规程》），对耕地占用税的涉税信息管理、纳税认定管理、申报征收管理、减免退税管理、税收风险管理等内容进行规范，并要求省级地税机关根据《规程》要求，对授权内容进行细化明确，提高税种征管水平。
《规程》规定，符合《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三类不征税情况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占地手续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相关资料报备主管地税机关，主管地税机关查验相关资料后出具相关证明材料；报备的具体资料由省地税机关按照精简、便民的原则确定，证明材料的具体样式由省地税机关商同级土地管理部门确定。《规程》规定，主管地税机关应自办理完毕之日起30日内，向省地税机关或者省地税机关授权的地税机关备案。

自2016年以来，我省各级地税部门已根据《规程》对涉税信息管理、纳税认定管理、申报征收管理、减免退税管理、税收风险管理进行了规范，夯实了征管基础。
为落实好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省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在全省统一政策执行，减少征纳矛盾，推进公平纳税，并结合当前我省耕地占用税征管实际，对总局授权内容进行细化明确，便于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具体操作执行。

今年以来，省政府要求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最大限度地服务纳税人，提高办事效率，耕地占用税除农村居民困难减免以外的减免事项均取消填报《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手续，实行“以报代备”管理，同时对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精简。
二、公告内容

1、对不征税认定的授权事项进行了明确。对符合《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占用土地不征收耕地占用税的三类事项的报备资料和办理时限按照精简、便民的原则进行了明确。同时，根据我省耕地占用税征管实际，明确了主管地税机关出具的不征税格式。

2、根据“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和总局授权要求明确了耕地占用税减免税的管理方式。对军事设施占用耕地、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耕地、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和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的耕地占用税优惠事项，取消填报《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手续，实行“以报代备”管理，在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减免税申报。 

对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免征或减征耕地占用税优惠实行备案管理，应按规定报送《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并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备案。 

基层征收机关应按月汇总当月办理的减免税事项，向所属市、县（市）地税局备案。
三、公告的执行

公告规定，本公告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
